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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2019052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露天煤业”）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煤鸿骏”）于 2019

年 8 月 8日收到了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执行

裁定书》【（2015）青执字第 353-20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2 年 6 月 1 日，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正资源”）与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交行青岛分行”）签订编号为

2012-530-最质-4-1 号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约定：德正资源自愿以其持

有的霍煤鸿骏 43,890 万股股权为交行青岛分行与青岛德诚矿业公司有限公司之

间的自 2012年 4月 1日至 2015年 4月 1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质

押担保，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3.2 亿元。 

2014 年 12 月 2 日，在交行青岛分行诉青岛亿达矿业有限公司、德正资源、

化隆先奇铝业有限公司、陈基鸿、郑六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青岛中院作出

了（2014）青金商初字第 461 号生效判决：交行青岛分行对德正资源持有的霍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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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骏的 43,890 万股权（质权登记编号为（2012）股质登记设字第 001 号），经

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额人民币 13.2 亿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2015 年 7月，根据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霍煤鸿骏于 2014 年 5月 31

日的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根据通辽中院的裁定及内部决议，霍煤鸿骏将德正资

源的红利抵偿其关联方债务。相关债务抵偿完毕后，德正资源所享有的剩余股利

为 1,512.36 万元。 

2016 年 8月，青岛中院作出、并向霍煤鸿骏送达了(2015)青执字第 353-17

号、(2015)青执字第 353-18 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霍

煤鸿骏协助执行以下事项：冻结查封的质押给交行青岛分行的，德正资源在霍煤

鸿骏自 2014 年 5月 31 日至今应得的红利（以实际应得红利金额为准）；扣留并

提取查封的质押给交行青岛分行的，德正资源在霍煤鸿骏应得的红利人民币

13,198.16 万元（以实际应得红利金额为准）。后霍煤鸿骏向青岛中院提出书面

执行异议，2017 年 1月 16 日，青岛中院驳回霍煤鸿骏的异议请求。 

2017 年 2 月 6 日，霍煤鸿骏向青岛中院起诉交行青岛分行，请求法院判令

撤销（2015）青执字第 353-17 号执行裁定书和（2017）鲁 02 执异 4 号执行裁定

书，青岛中院于 2017 年 2 月 7 日受理此案件。 

2017 年 12 月 25 日，青岛中院作出（2017）鲁 02民初 330 号《民事判决书》，

驳回霍煤鸿骏诉讼请求。2018 年 1 月 26日，霍煤鸿骏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2018 年 8 月 28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2018 年 9 月 4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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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2019 年 8 月 5 日，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2015）

青执字第 353-20 号，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被执行人青岛亿达矿业有限

公司、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化隆先奇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陈基鸿、郑六妹信

用证纠纷一案，本院（2014）青金商初字第 461 号民事裁定判决书已立案执行。

为保证案件执行，本院以（2015）青执字第 353-17 号执行裁定书扣留并提取被

执行人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在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应得的红利

人民币 13198.16 万元（以实际应得红利金额为准），该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

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拖杆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六十

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在 13198.16 万元范围内予以强制执

行。本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执行裁定执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霍煤鸿骏依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4 日作出

的（2018）鲁民终 1122 号《民事判决书》，在 2018 年 6 月 30日作为资产负债

表日后调整事项，恢复应付德正资源股利 11,685.81 万元，同时将已抵偿的德正

资源关联方债务 11,685.81 万元调整至“其他流动资产——待追偿资产”，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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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收回性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受该因素影响，霍煤鸿骏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减少约 8,764.36 万元。 

依据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东能

源”）在公司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霍煤鸿骏 51%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时出具的《关于霍煤鸿骏铝电公司所涉诉讼纠纷的承诺》，本次裁定造

成的霍煤鸿骏的损失，将由蒙东能源按 51%的比例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现金补

偿款将在蒙东能源收到露天煤业出具的现金补偿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

一次性汇入露天煤业指定的银行账户。因此，本次案件的执行不会对上市公司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执行裁定书》【（2015）青执字第 353-20 号】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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